现场踏勘承诺函

致：贵州大学
我公司                     已报名参与贵州大学一批废旧设施设备处置项目项目的现场踏勘工作（项目编号：QYJR-2025-170）。为保障贵单位资产与信息安全，规范踏勘行为，我公司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规范设备踏勘操作
[bookmark: _GoBack]踏勘期间，我公司参与人员仅对本次拟回收的废旧设备进行必要的查看与记录，绝不擅自拆卸、移动、调试或取走任何设备及部件，不改变设备原有状态。操作过程中将谨慎小心，避免因碰撞等行为造成资产损坏。
二、严守现场安全规范
我公司已充分知悉并明确，踏勘现场存有大量精密科研仪器、危险实验试剂等物品，触碰可能导致身体伤害，室内吸烟、点燃明火等行为可能引发安全灾害。我公司承诺，现场人员将严格遵守安全要求，不触碰、移动、损坏实验室非拟回收资产，不干扰正常实验环境，不私自带离现场任何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配件、实验耗材、文档等）。
三、强化信息保密责任
我公司已充分知悉并明确，踏勘现场存有大量敏感实验数据及相关信息。我公司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拍照、录像、抄录、电子存储等）记录、复制或传播现场的实验数据、技术参数、实验室布局、设备详细信息及其他未公开的敏感内容。
四、遵守校园管理规定
踏勘期间，我公司人员将严格遵守贵州大学校园管理规定及实验室专项管理要求，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与安排。不从事吸烟、乱扔杂物等不文明行为，主动维护校园环境及师生人身安全；仅在指定的时间、区域内开展踏勘活动，不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区域，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秩序。
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若因我公司人员操作不当、疏忽大意等原因，造成现场资产损坏、财物丢失的，我公司将按资产实际价值照价赔偿或承担全部修复费用；若造成信息泄露、人员伤亡或其他安全事故的，我公司将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明确踏勘行为性质
我公司明确知悉，本次踏勘行为仅为了解项目相关情况，不构成任何形式的废旧设备回收承诺或合作协议。
七、确认标的资产信息
我公司已对本次处置的标的资产进行充分确认，就资产的体积、现状、现场存放条件及场地瑕疵等信息进行了详细咨询。我方现已完全了解标的物的实际状况及后续交易的相关要求，并自愿承担因标的资产情况及交易过程产生的一切责任与风险。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本次踏勘工作全部结束时终止。若我公司违反上述任何承诺条款，贵单位有权立即终止我方的踏勘资格及后续合作资格，并就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向我方进行追偿。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转让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